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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本协议”或“战略协议”）仅为协议双

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本协议

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签订相关项目合作合同，具体实施内

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因具体合作业务合同尚未签订，

因此对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当期及未来

业绩影响尚不确定。 

 

公司与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水设

计”）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战略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孝振 

注册资本：20000.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设计、测绘；环境保护；土木工程建筑业；线路

管道、设备安装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承包与其实力、规模、

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

人员；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水利

水电工程、建筑工程技术检测、技术推广服务；工程总承包；住宿。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水设计资产总额为

71,938 万元，净资产为 32,840 万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73,604

万元，净利润为 4,522 万元。 

    与上市公司关系：中水设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战略性框架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

额，根据《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相关规定，目前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合

作事项明确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双方 

甲方：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背景及目标 

本次战略合作旨在促进双方共享优势资源，全面提高服务品质、

经营效率，以增强双方的市场综合竞争力。 

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诚信合作的基础上，在今后甲乙双方的包

括但不限于西南地区所涉及的项目在各项条件都满足项目业主要求

的前提下，互视对方为第一合作伙伴，在合作范围内给予对方优先权，

在工程设计、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信息资源、科研开发、项目融

资、设备成套等各领域密切合作，形成工程总承包、项目投融资及规



划设计等合作共同体开拓业务。 

（四）合作主要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以施工总承包、设计总承包、设计+施工总承包、

投资+设计+施工总承包、定制设计与建造、综合开发、联合体、科研

合作等模式，推进双方在水利水电、生态环保、港口航道、市政交通、

建筑工程、国际工程等领域的市场开拓、规划咨询、勘测设计、施工、

工程总承包、设备成套、项目代建、建设监理、技术咨询、科研合作

以及 EPC、BOT、PPP 等合作。 

（五）合作模式 

1.水利水电、港口航道及生态环保领域。甲方发挥在规划咨询和

勘察设计方面的优势，乙方发挥在项目投融资、建设和运行管理方面

的优势，共同开拓水利水电、港口航道、水系与水环境综合治理、城

市水务、流域综合治理等领域市场，并按约定分工开展工作。 

2.市政交通、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双方发挥各自优势，

积极开拓市政、公路、隧道、桥梁、综合管廊、排水深隧、海绵城市、

地下空间开发等市场。对于乙方承接的此类项目的勘察设计和咨询等

业务，甲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参与权；对于甲方承接的此类项目的

投资、施工、运行管理等业务，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参与权。 

3.建筑工程领域。乙方充分发挥在建筑工程设计、生产方面的优

势，积极开拓城市综合开发建设市场，并支持甲方参与此类项目及其

配套基础设施的规划咨询和勘察设计业务。 

4.国际工程领域。双方共享各自既有的国际市场资源，并为对方

进入该国别市场提供便利与协助。甲方充分发挥在国际工程的规划、

勘察、设计、咨询等方面的优势，共同开拓国际业务，乙方充分发挥

在高端房屋建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开发等领域的优势。 

（六）协议双方权利与义务 

除本协议明确约定之外，不对双方设定其他任何权利或义务。双



方在未来的具体项目合作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双方最终签署的项目合

作合同为准。 

（七）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签署有利于公司发挥自身在水利水电、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的综合业务优势，标志着双方建成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为后续业

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鉴于具体合作

业务合同尚未签订，因此对公司当期及未来业绩影响尚不确定。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

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本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

宜需另行签订相关合作合同。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披

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报备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